湖州师范学院食堂点心组引进劳务团队项目

询价文件
一、项目名称：湖州师范学院食堂点心组引进劳务团队项目。

二、招标方式：公开询价。
三、公告时间：2020年10月09日至2020年10月14日。
四、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本项目的经营资质的企业或经营能力的自然人。

2.采购人不接受以下投标人投标：正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被其他兼并(或收购)、或目前因重大经济纠纷涉讼、刑事涉案的单位和个人；任何形式的联合体。上述情形如有发现，采购人将保留取消投标人中标资格的权利。
五、团队人员要求：

1.劳务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且熟悉各类点心制作，包括包子、馒头、饺子等。投标人为自然人的，该投标人必须参与在劳务团队中。

2.团队成员工作期间必须持有有效期内《健康证》，并应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费用由中标人支付。

六、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七、其他要求：

1.中标人根据询价文件要求派遣劳务团队到湖州师范学院食堂点心组工作，湖州师范学院提供工作场所及相关设备设施。物资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价格、一卡通结算等按照后勤服务中心现有制度执行。
2.如中标方是公司法人，中标方开具发票后支付薪酬费用，税费用中标方承担，同时需提交员工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备案；如中标方是自然人，中标方提交员工薪酬发放清单，由食堂直接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税费由对方承担（由食堂依法依规代扣代缴），以避免劳动纠纷风险，同时所有员工需提交“五险一金由其本人缴纳的申请”。

3.劳务团队由后勤服务中心餐饮统一管理，严格按学校和中心的相关制度实施。
八、劳务费提取标准：

月毛利率及服务考核达到餐饮中心要求，每月提取营业额点数用于发放团队劳务报酬且不得超过27%。具体餐厅成本、毛利率核算等情况咨询项目联系人张老师，电话：0572-2321977。
九、报价文件编制：

投标人的报价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报价文件密封，一式两份，一正一副，装订成册。所有证件均须真实、有效，投标人为企业的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复印件均须签字，缺少以下任意一项内容即作无效标处理：

1.报价单（附件1）。营业额提取比例不得超过27%，并以大写为准。

2.投标人为企业：有效营业执照副本、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投标，另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附件2）。投标人为自然人：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不接受授权。
3.劳动团队配置情况；

4.其他相关资料。
十、报价文件的提交时间地点、联系电话

1.报价文件应装入档案袋密封，封条上须加盖投标人红章（自然人须签字），在规定时间由投标人将报价文件送至接受地点并交采购人。

2.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0年10月15日（周四）10:00 时。
3.文件接受地点：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学院东校区2号行政楼214室（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具体联系接收人）。

4.联系人：卢老师，联系电话：0572-2321597。
十一、评审方法及成交

    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询价小组对确定为符合询价文件的资质要求且实质上响应询价文件要求的报价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按照其营业额提取比例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并以最低报价者为中标人，中标人若弃权，则以次低价者为中标人。

十二、资格最终审查

（一）网上公示

采购人将审查有效中标结果并在湖州师范学院后勤服务网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采购人只接受公示期内收到的单位的书面异议和书面投诉，拒绝公示期外收到的任何形式投诉。

（二）中标通知

询价结束且公示无异议，采购人将以书面形式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作为签定合同的依据，一经发出即产生法律效力。中标人凭中标通知书与采购人签订合同。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本项目询价结束。采购人对中标结果不负责解释。

十三、合同签订

1.中标人按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地点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询价文件及其解释修改文件、中标人的报价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中标人自接到中标通知书后7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中标人不遵守询价文件或报价文件的要求、承诺，擅自修改报价或在接到中标通知书7天内借故拖延、拒签合同者，采购人即可取消该单位或自然人的中标权，另选其他投标人中标。

4.合同内容双方可就相关事项形成约定，但相关约定内容不得与询价文件违背。

十四、相关术语

采购人：系指本次招标的湖州师范学院。

投标人：系指具备申请条件的报价单位或自然人。

十五、询价信息发布

本次询价所涉及的询价公告、变更公告、中标公示等信息发布均采用电子形式发布，发布网址：http://houqin.zjhu.edu.cn/“通知公告”栏。

（以下无正文）

湖州师范学院后勤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09日

附件1:
报价单
投标人名称（公章）：

投标项目：湖州师范学院食堂点心组引进劳务团队项目
劳务费提取：中标人每月提取营业额的      %（大写                        ）用于发放团队劳务报酬。
我单位已阅读本项目询价文件并响应文件中的各条款。并同意按此报价提取劳务费。

投标人：                    

   （盖章）

              投标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金额以大写为准。

大写参考：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湖州师范学院

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本单位在职职工            （姓名）以我方的名义参加湖州师范学院食堂点心组引进劳务团队项目的招标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招标项目的招标、开标、签约等具体事务和签署相关文件。

    我方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委托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不能转让本授权委托书所授予的委托权，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被授权人签名：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                                
投标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粘贴处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粘贴处








